附件:
内蒙古自治区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为落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自治区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任务落实方案〉的通知》（内政发〔2024〕14号）要求，更好实施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推动更多高质量耐用消费品进入居民生活，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补贴对象
向家电销售、回收企业交售旧家电（包括电动自行车），并购买新家电（包括电动自行车）且取得销售发票的个人消费者，在购买新家电时可享受家电以旧换新补贴。
二、补贴范围
空调、电冰箱（含冰柜）、洗衣机（含干衣机）、电视机、热水器（含壁挂炉）、吸油烟机、燃气灶（含集成灶）、洗碗机、空气净化器、微波炉（含一体机）、电磁炉、电饭煲、电风扇和净水机14类产品。产品须在中国能效或水效标识网备案且达到二级及以上能效，具有统一的国标13位商品编码。各盟商务局市会同相关部门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确定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的补贴类型。
三、补贴时间和标准
自治区安排内贸流通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对个人消费者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给予补贴。
（一）补贴时间。2024年7月1日起，补贴资金用完为止，2024年12月20日为最终截止日期。如果补贴资金使用完毕，由盟市商务局及时发布结束公告。
（二）补贴标准。以“以旧换新”方式购买补贴范围内家电产品的个人消费者，按产品销售价格给予一定金额补贴，具体补贴标准由各盟市自行确定，建议补贴标准最高不超过15%。购买新家电不受交售旧家电品种对应限制。电动自行车补贴由各盟市参照家电补贴制定标准。
四、补贴券使用
本次补贴通过线上平台发放，先到先得，发完为止。
（一）收旧信息登记。消费者通过“以旧换新”小程序登记回收旧家电的类别、品牌、旧家电回收价格、唯一编码的旧家电凭证序列号、新机购买人名称、身份证号、旧家电照片等信息。消费者交售的旧家电应保证机壳、线路板、供电电源等主要部件齐全。
（二）补贴券领取。由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商家确认收旧信息后，消费者在相关平台注册并领取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券。
（三）补贴券使用。消费者付款时使用相关平台支付码或平台内绑定的符合相关要求的银行卡进行付款，系统将自动核销政府消费券。交售旧家电与购买新家电的购买人必须一致。
五、资金管理
自治区根据2023年底各盟市家电保有量，向各盟市预下达补贴资金，引导企业积极主动让利、金融机构叠加优惠政策，切实提升财政补贴质效。政策实施期间，各盟市根据前述补贴标准，对符合条件的家电以旧换新消费者进行补贴。各盟市商务局审核并留存参与活动企业的家电以旧换新台账；2025年1月30日前将参与活动企业的家电以旧换新销售和补贴资金发放情况报送商务厅、财政厅。财政厅根据商务厅确认结果进行资金清算。补贴资金结余的，自治区财政将予以收回。
六、工作要求
（一）各盟市负责本地区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工作的组织实施。
1.盟市商务局会同财政局制定实施方案，确定第三方平台，向社会发布活动公告，细化工作流程，组织参与家电以旧换新的企业通过第三方平台便捷服务消费者。盟市商务局负责对补贴资金进行审核，财政局负责拨付补贴资金。
2.负责通过公开征集参与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的家电零售（回收）企业并对结果予以公告；与参与活动的企业签订承诺协议，由参与活动的企业承诺认真核实家电以旧换新信息，保证相关凭证、台账等信息真实性。
3.负责监督销售企业诚信经营，以旧换新的新家电产品价格为正常市场价或活动优惠价，保证商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杜绝假冒伪劣、以次充好、以旧充新的产品进入市场流通。
4.负责严厉查处各类套取补贴行为。一经查实取消相关企业参与资格，向企业追回违规发放资金，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5.负责以旧换新活动的宣传推广工作，并设立家电以旧换新电话咨询热线，及时回应公众诉求，接受社会监督。
（二）参与活动企业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且具备开展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条件的家电销售企业。
2.配合提供家电以旧换新凭证，确保落实家电“收旧”，按要求登记并核实家电以旧换新信息（包括回收旧家电的类别、品牌、旧家电回收价格、唯一编码的旧家电凭证序列号、购买人信息、发票信息、旧家电照片等），填报以旧换新台账。
3.具备提供“上门送新、返程收旧”服务条件。参与活动的家电销售企业（或其委托的回收企业）必须具备相应回收能力，制定家电回收流程，将回收的旧家电交至有正规资质的家电拆解企业处理，不得私自进行拆解或进行翻新后流入二手市场。
4.盟市商务局认为企业需要满足的其他条件。
本方案由自治区商务厅、财政厅负责解释。
